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7-003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山西俊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为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2017 年 1 月 5 日，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福州泰

禾锦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锦辉置业”）与山西怡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西怡佳”）、太原市梗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荣佳森和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佳森和”）、山西俊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山西俊嘉”）签署了《关于山西俊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以山西俊嘉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人民币 112,770.88 万元为依据，泰禾锦辉置业以

人民币 106,240 万元受让山西俊嘉 95%股权。 

山西俊嘉设立于 2015年 5月 13日，系由荣佳森和分立设立，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元，为山西怡佳全资子公司，现拥有位于太原市龙城大街以北，晋阳湖以东的

并政地国用（2016）第 00116 号地块和并政地国用（2016）第 00171 号地块土地

使用权，地块占地面积 255.69 亩（170,458.09 平方米），具体信息如下： 

1、并政地国用（2016）第 00116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面积 40,237.52 平方米，

宗地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建筑密度不大于 30%，绿地率：不小于 30%，地块

容积率：不大于 3.8；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49 年 4 月 1 日； 

2、并政地国用（2016）第 00171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面积 130,220.57 平方米，

宗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建筑密度不大于 20%，绿地率：不小于 35%，地块

容积率：不大于 3.3；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59 年 4 月 1 日。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山西怡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 111 号世贸大厦 A 座 21 层 A07 室 

法定代表人：罗爱红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6 年 4 月 3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建筑材料的销售；室内装饰工程。（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山西怡佳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山西俊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市晋源区滨湖街 29 号怡佳天一城第一幢一单元 101 室 

法定代表人：罗爱红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5 月 13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山西怡佳 15,000 万元 100% 750 万元 5% 

泰禾锦辉置业 - - 14,250 万元 95% 

合计 15,000 万元 100% 15,000 万元 100% 

（2）交易标的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经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珠海分所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10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8,615.56 61,638.91 



 

负债总额 63,767.72 62,947.24 

净资产 -5,152.16 -1,308.33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3,830.83 6,856.37 

 2016 年 1-10 月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3,839.68 -16,308.33 

净利润 -3,843.84 -16,308.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0.02 0.02 

（3）是否存在或有事项 

太原市梗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向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平阳路支行借款

6 亿元，山西俊嘉以并政地国用（2016）第 00116 号地块和并政地国用（2016）第

00171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担保，抵押期限均为一年，其中第 00116 地块的

抵押期限为 2016 年 7 月 13 日至 2017 年 7 月 12 日，第 00171 号地块的抵押期限

为 2016 年 9 月 12 日至 2017 年 9 月 11 日。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安排，山西俊

嘉将偿还梗阳实业 60,000 万元借款，该笔款项将用于清偿梗阳实业向晋商银行的

借款并办理上述地块解除抵押手续。 

（4）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荣佳森和于2015年3月20日股东会决议通过分立方案显示荣佳森和实行

存续分立，分立后公司为荣佳森和与山西俊嘉。 

山西俊嘉需要承担分立前连带责任的债务有1,334,048,828.44元。截止公告披

露日，被分立公司尚未与债权人就分立日债务清偿达成书面协议，存在债务被追

偿的风险。《股权转让协议》已规定：山西俊嘉与荣佳森和一致确认，荣佳森和

分立前订立的合同、未偿还的债务、欠缴税款（如有）等均由荣佳森和负责履行、

偿还、清缴，山西俊嘉先行解决的，荣佳森和应向山西俊嘉支付由此产生的费用。

山西怡佳及梗阳实业对荣佳森和履行本款的义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交易标的除上述抵押及或有事项外，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 



 

山西俊嘉系山西荣佳森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立成立的，荣佳森和设立于

2008 年 8 月 6 日。根据荣佳森和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股东会决议通过分立方案显

示荣佳森和实行存续分立，分立后公司为荣佳森和与山西俊嘉，分立日为 2015 年

4 月 30 日。分立方案部分摘要如下： 

（1）被分立公司资本总额为4.45亿元，由分立后的荣佳森和承受资本2.95亿

元，山西俊嘉承受1.5亿元。 

（2）被分立公司原法人股东1人，即山西怡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立后

该股东为荣佳森和与山西俊嘉的法人独资股东。 

（3）被分立公司原有债权891,464,527.54元，由分立后荣佳森和承受829,289,702.54

元，山西俊嘉承受62,174,825.00元。 

（4）被分立公司原有债务 2,327,827,871.48 元，由分立后荣佳森和承受

1,727,827,871.48 元，山西俊嘉承受 600,000,000.00 元。 

山西俊嘉系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经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并取得注册

号为 91140000344421220C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山西怡佳持有其 100%股权。 

山西俊嘉拥有的项目土地使用权系荣佳森和于 2008 年 7 月以竞买方式获得项

目土地使用权，后公司分立为山西荣佳森和及山西俊嘉，分立后由山西俊嘉取得

并政地国用（2016）第 00116 号及并政地国用（2016）第 00171 号国有土地使用

权。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

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估字（2016）第 021 号估值报告，本次评估采用了

资产基础法对山西俊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估值，在满

足报告中全部假设和前提、限制条件的基础上，山西俊嘉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珠海分所审计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5,152.16 万元，经估值后，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为人民币 112,770.88

万元，增值 117,923.04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 账面价值 估值结果 增减值 增值率% 

1 流动资产 58,615.56 176,538.60 117,923.04 201.18 

2 非流动资产 0.00 0.00 0.00 0.00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0.00 0.00 0.00 0.00 

4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0.00 0.00 0.00 0.00 



 

5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0.00 0.00 0.00 0.00 

6           固定资产净额 0.00 0.00 0.00 0.00 

7           在建工程净额 0.00 0.00 0.00 0.00 

8           无形资产净额 0.00 0.00 0.00 0.00 

9           长期待摊费用 0.00 0.00 0.00 0.00 

10           递延所得税资产 0.00 0.00 0.00 0.00 

11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0.00 0.00 0.00 

12 资产总计 58,615.56 176,538.60 117,923.04 201.18 

13 流动负债 16,767.72 16,767.72 0.00 0.00 

14 非流动负债 47,000.00 47,000.00 0.00 0.00 

15 负债总计 63,767.72 63,767.72 0.00 0.00 

16 股东权益 -5,152.16 112,770.88 117,923.04 2,288.81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事项所涉评估对象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

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具有公允性。山西

俊嘉现有主要资产为并政地国用（2016）第 00116 号及并政地国用（2016）第 00171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取得时间为 2008 年，市场价值增值幅度较大；该项目地

块位于太原市晋源区，紧邻晋阳湖景区、汾河景区，风景秀丽，且周边设施较为

完善，交通便利，房地产开发市场前景良好。因此，本次交易以山西俊嘉股东全

部权益评估值人民币 112,770.88 万元为依据，泰禾锦辉置业以人民币 106,240 万元

受让山西俊嘉 95%股权，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中小

股东利益。 

六、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泰禾锦辉置业与山西怡佳、太原市梗阳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荣佳森和、山西俊嘉签署的《关于山西俊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福州泰禾锦辉置业有限公司 

丙方/转让方：山西怡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丁方：太原市梗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戊方：山西荣佳森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己方/目标公司：山西俊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本次转让目标股权为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95%股权。 

2、目标公司名下持有的目标地块位于龙城大街以北，晋阳湖以东的（2016）



 

第 00116 号地块和（2016）第 00171 号地块。目标地块系荣佳森和通过土地出让

的方式取得，并于目标公司分立时通过资产分割过户至目标公司名下。 

3、受让方根据协议约定以 106,240 万元受让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95%的股

权。 

4、目标公司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目标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由总经理

负责。 

5、目标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是目标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作出的任

何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目标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由股东会根据股东提名选举产生，其中

受让方委派 4 名，转让方委派 1 名；董事长由受让方提名的董事担任。董事、董

事长任期三年，连选可以连任。董事长为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会决议必

须经全体董事的二分之一及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7、目标公司设 1 名监事，由受让方委派，监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连选以

连任。 

8、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完成一年后，转让方有权向受让方转让股权或由转让方

继续持股。如转让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5%股权的，受让方应当接受，股权转

让价格按 10,020 万元。转让方若继续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的，则：转让方与受让方

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目标公司后续需要追加投入或向第三方融资的，转让方与

受让方应按照股权比例追加投入，或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相应担保等融资条件。 

9、受让方于本协议签订后 3 日内指派授权代表进入目标公司，转让方应在本

合同签订后十五（15）个工作日内与受让方共同完成工商机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受让方成为目标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股东，且目标公司的股东名册完成相应变更。 

10、目标公司及转让方承诺：目标地块面积不少于 170,458.09 平方米，其中

宅用地 130,220.57 平方米，住宅部分的容积率不小于 3.3，绿化率不大于 35%，建

筑密度不小于 20%，住宅用地剩余使用年限不少于 43 年；商业用地 40,237.52 平

方米，商业部分的容积率不小于 3.8，绿化率不大于 30%，建筑密度不小于 30%，

商业用地的剩余使用年限不少于 33 年。 

七、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受让山西俊嘉95%股权是为了增加项目土地储备，有利于拓展公司房

地产项目资源，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该项目为公司首度进入山西太原市场，太



 

原作为省会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房地产市场需求有一定的保证。山西俊嘉

所拥有的项目地块位于太原市晋源区板块，生态环境优越，且周边设施较为完善，

交通通达便利，房地产开发市场前景良好。本次收购有利于利用公司资金、品牌

的优势，加速项目的拓展，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受让股权暂不会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公司及泰禾锦辉置业与山西怡佳、太原市梗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荣佳森

和、山西俊嘉签署的《关于山西俊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2、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福州泰禾锦辉置

业有限公司拟收购山西俊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估值报告》（闽中兴估字

（2016）第 021 号）； 

3、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珠海分所出具的《山西俊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华珠海审字[2016]第 40020146 号）。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五日 

  




